
广汇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

2026 年第一次会议的审核意见

根据《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规范运作》及

《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广汇能源股份有限公

司（简称“公司”）独立董事于 2026 年 1 月 10 日召开了独立董事专门

会议 2026 年第一次会议，对《广汇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6 年度担

保额度预计的议案》《广汇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6 年度日常关联交

易预计的议案》《广汇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6 年度大宗商品套期保

值额度预计的议案》《广汇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接受控股股东担保并

向其提供反担保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广汇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投建

“新疆广汇煤炭清洁炼化富油煤高值化利用升级改造项目”的议案》5

个议案进行了审核，表决结果均为：同意 4 票、反对 0 票、弃权 0票，

并发表审核认可意见如下：

一、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

独立董事认为：公司 2026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属于日常性经营

范围内所发生的常规业务，切实具有可行性和必要性，额度预计合理，

定价政策、结算等均遵循了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定价公允，审议

程序符合相关规定；同意公司 2026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

二、担保额度预计事项

独立董事认为：公司 2026 年担保额度预计主要是为了保障控股子

公司、参股公司日常生产经营业务发展及融资所需，能确保担保风险处

于可控范围内，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公司的

正常运作和业务发展造成不利影响，具有充分的必要性和合理性；同意

公司 2026 年度担保额度预计事项。

三、大宗商品套期保值额度预计事项

独立董事认为：公司开展 2026 年大宗商品套期保值额度业务将不

以投机为目的，旨在规避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带来的市场风险，可进一步

提升公司整体抵抗风险能力，实现公司长期稳健发展，不会存在影响公

司主营业务正常发展的情形，具有充分的必要性和合理性；同意公司



2026 年度大宗商品套期保值额度预计事项。

四、接受控股股东担保并向其提供反担保事项

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本次向控股股东提供反担保并支付担保费用，

是基于控股股东持续为公司及下属子公司融资相关债务提供担保支持

而作出的审慎决策。本次担保费用定价严格遵循市场化原则，参照了市

场同类担保业务收费标准，并结合公司自身信用状况、融资项目风险等

综合因素协商确定，具备充分的必要性与合理性，相关审议程序合法、

合规，未发现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公司接受控股股东

担保并向其提供反担保事项。

五、富油煤高值化利用升级改造项目事项

独立董事认为：本次富油煤高值化利用升级改造项目建成投产后，

将实现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双重提升。项目的顺利落地，将会为公司

可持续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不仅有助于增扩盈利空间、增强抗风险能力，

更有助于切实维护全体股东的长远利益，为股东价值提升提供更加坚实

的保障，具备充分的必要性与合理性；同意投建富油煤高值化利用升级

改造项目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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